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 

济院办〔2011〕17 号 
 

 

关于印发 
《济宁学院人物档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 

通  知 
 

各单位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，

学校制定了《济宁学院人物档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将办法

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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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人物档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 

第一条  建立学校人物档案，是为了铭记历史业绩，弘扬

有关人物在教学科研工作和学校建设与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

献，维护人物的历史地位，促进学校的教学、科研和人才培养，

增进学术文化交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高等学

校档案管理办法》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人物档案，是指在学校工作过的知名

学者、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人物，一生所形成的具有重要保存

价值的文字、音像、实物等材料，是学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第三条  人物档案对研究学校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价值，对

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师德建设具有特殊的价值与作用，是大学文

化建设的重要资源。全校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，都要依照本

办法，做好人物档案工作。 

第四条  建立人物档案的对象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学校历任校级党政领导； 

（二）学校历任学科带头人； 

（三）学校担任全国性学术组织领导职务的知名学者； 

（四）学校在本学科有一定影响力的教授； 

（五）学校全国及省市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其

他社会知名人士； 

（六）学校国家及省级教学名师、劳动模范及先进典型； 

（七）省部级以上人才培养工程入选人员、获得“国家有

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、“科技精英”、“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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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”等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的中青年专家学者；  

（八）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、成绩卓著的校

友。  

第五条  人物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反映人物生活经历及其活动的生平材料。如自传、

传记、回忆录、日记、笔记、重要书信、手迹材料等；  

（二）反映人物职务和社会活动的材料。如文章、报告、

演讲稿、题词、被邀请出席重要会议的通知、代表证等； 

（三）反映人物思想面貌的材料。如专著、译著、论文、

书画、文学作品等； 

    （四）反映社会及舆论对人物评介的材料。如纪念性、评

述性、介绍性的文字材料和新闻报道等； 

    （五）与人物有直接关系的材料。如聘书、证书、任命书、

委任状、奖章、奖状、证章、纪念品等； 

    （六）记载人物活动的音像类材料：如反映人物工作和生

活的照片、底片、录音带、录像及影片等； 

（七）其它类材料和实物：包括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文件资

料及对巳故全宗构成者的悼词、唁函、唁电等。 

    第六条  人物档案建立与归档工作须遵循如下程序： 

（一）档案馆拟定征集对象，建档对象所在单位分管档案

工作的领导向建档对象本人及相关人讲清楚建立人物档案目

的，意义和作用，取得本人、家属和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； 

    （二）建档对象所在单位的兼职档案员，按照档案业务要

求完成人物档案的具体收集、整理、组卷工作，统一向学校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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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馆移交。移交目录一式三份，档案馆、移交单位、个人各保

存一份，并由档案馆向捐赠者颁发捐赠或寄存证书； 

    （三）校档案馆负责人物档案在收集、整理、组卷过程中

的监督、检查和业务指导，并永久保管人物档案； 

    （四）对人物档案建档后陆续形成的各种材料，由学校各

单位及时整理，与年度归档一道向校档案馆补充归档； 

（五）档案馆对离退休和已经去世的各类名人，有计划开

展档案征集工作，定期向名人本人和其家人，进行人物档案的

捐赠、寄存、代管、复制等工作。 

第七条  对档案整理的方法： 

（一）人物档案的整理原则是：遵循人物档案形成的客观

规律，保持文件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，反映人物工作、学习和

生活的真实面貌，以个人为保管全宗，进行分类、组卷、排列、

编目。     

（二）人物档案采用“问题——年代”分类法。具体分类

如下： 

    1.生平传记     

2.创作  

    3.手迹  

    4.奖励  

    5.社会活动 

    6.评价  

    7.奖证、证章  

    8.音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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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9.其它 

第八条  人物档案全部定为永久保管。按照永久性保管的

要求，要有防虫、防鼠、防光、防潮、防热、防火等一系列技

术性保护措施。 

第九条  人物档案的归档利用，要注意以下问题： 

（一）根据《档案法》二十一条，即向档案馆移交、捐赠、

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，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，并可对其

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意见，档案馆应维

护他们的合法权益； 

（二）根据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，高等

学校中的个人对其从事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职务活动所形成的

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材料，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归档，任何人不

得据为已有； 

（三）查阅人物档案要履行登记手续，并根据限制利用条

件履行不同的手续； 

    （四）人物档案原则上一律不外借，如特殊需要，档案馆

可提供复印件； 

    （五）为不影响本人与家庭的使用，档案馆向本人或其家

人提供部分必要的复印件或全套目录； 

    （六）查阅人物档案的人员，要注意保护档案原件； 

    （七）校档案馆定期编制各种检索工具和目录，出版汇编

有关材料。 

第十条  名人档案的利用形式： 

（一）向学校和社会开放名人档案库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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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二）开发、利用名人在校风、学风建设中的作用； 

     （三）提供名人研究的服务与咨询工作。 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济宁学院档案馆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人物档案  办法  通知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1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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